◎申請補發榮譽卡公文函（稿）：


嘉義縣ＯＯ鄉ＯＯ社區發展協會 函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文者：嘉義縣社會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發文字號：
附件：如主旨
[bookmark: _Hlk169859509]主旨：本會志工不慎遺失志願服務榮譽卡，檢送本會志工ＯＯＯ等Ｏ名志工「志願服務榮譽卡」補請名冊，請惠予補發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依據志願服務法第20條規定辦理：「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，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」。


正本：嘉義縣社會局
副本：本會



表一   ※※ 榮譽卡補請名册 ※※
嘉義縣志願服務人員申請補發「志願服務榮譽卡」名冊
申請單位：ＯＯ單位
	編號
	志工姓名
	出生年月日
	身份證字號
	原服務起訖及時數
	原榮譽卡到期日
	不用貼照片

	
	嘉義人(範例)
	58.01.27
	Q123456789
	108.09.01~111.08.31=388小時
	
	(請上傳大頭照至系統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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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8.
	
	
	
	
	
	

	9.
	
	
	
	
	
	

	10.
	
	
	
	
	
	


　　填表人: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113.


志願服務榮譽卡遺失證明書
(參考格式)
本（單位名稱）所屬志工○○○茲因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之故(原因)遺失志願服務榮譽卡，特此證明，請准予補發。





協會大印

申請單位：
志工姓名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

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